
 

 

 

 

 

 

 

 

 

 

武房规„2022‟5 号 

 

 

市房管局关于进一步优化住宅小区物业 
管理行政备案工作的通知 

 

各区房管部门，市物业指导中心、市房产信息中心、市房产

测绘中心，各房地产开发企业，各物业服务企业： 

为进一步优化住宅小区物业管理行政备案工作，提升企

业办事效率，根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物业承接查验

办法》《湖北省物业服务和管理条例》《武汉市物业管理条

例》相关规定以及有关“高效办成一件事”、政务服务对标

优化的工作要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行政备案范围 

住宅类（含住宅和商住）开发建设项目。 

二、行政备案事项 

（一）物业管理区域备案 



 

 

建设单位应当在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或商品房现售备

案前，确定物业管理区域划分方案，到区房管部门申请办理

备案手续。备案办理时限为一个工作日。（具体流程见附件

1） 

物 业 管 理 区 域 备 案 号 为 “ ** 区 物 区 备

[    ]  号”。 

（二）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备案 

除投标人少于 3个或者建筑物总面积在 3万平方米以下

（含 3万平方米）且经批准采用协议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的新建项目外，建设单位应当在办理完物业管理区域备案

后，预（现）售手续前，通过招投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

并按照《武汉市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办法》的有关要

求，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发出投标邀请书十日前，到区房管

部门申请办理招标备案手续。备案办理时限为三个工作日。

（具体流程见附件 2） 

前 期 物 业 管 理 招 标 备 案 号 为 “ ** 区 物 招 备

[    ] 号”。 

（三）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 

建设单位通过招投标方式或经项目所在地的区房管部

门批准采取协议方式选聘前期物业服务企业的，建设单位应

当在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或商品房现售备案前与选聘的物

业服务企业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并于签订前期物业服务

合同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区房管部门申请办理前期物业服务



 

 

合同备案手续，备案办理时限为三个工作日。（具体流程见

附件 3）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号为“**区物前合备[    ]

号”。 

（四）承接查验备案 

新建项目交付前，建设单位应与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办理

物业承接查验手续，签订物业承接查验协议。物业服务企业

应当自物业承接查验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内到区房管部门申

请办理承接查验备案手续，备案办理时限为三个工作日。（具

体流程见附件 4） 

承接查验备案号为“**区物承备[    ] 号”。 

（五）物业服务合同备案 

业主大会成立后，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决定选聘

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物业服务企业应当自物

业服务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区房管部门申请办理物

业服务合同备案手续，备案办理时限为一个工作日。（具体

流程见附件 5） 

物业服务合同备案号为“**区物合备[    ] 号”。 

三、有关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备案工作培训指导 

各区房管部门要高度重视住宅小区 物业管理行政备案

工作，弄懂吃透文件精神，熟悉掌握备案流程、申请资料和

有关要求，强化对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备案工作的培训

指导和工作宣传，确保备案工作落实落细。 



 

 

（二）加强日常监管，认真履行备案管理职责 

各区房管部门要按照要求认真落实物业管理行政备案

工作，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改进工作方法、理顺工作机制、

夯实管理职责，做到对备案事项情况清、底数明、资料全，

每年底形成书面自查报告，上报市局。 

（三）规范资料管理，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 

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将各项行政备案事项中产生的有

关文件、资料和记录建立档案，并妥善保管。各区房管部门

应按照《武汉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档案分类方案、归档范

围和保管期限表》的相关要求，妥善保管物业管理行政备案

资料，认真核对备案信息录入情况。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

业、业主、业主委员会可依据档案管理相关规定，向区房管

部门申请查阅和复印备案资料。 

（四）加强督促检查，提高备案管理工作成效 

市局将每年对各区落实行政备案工作情况进行专项抽

查检查，并定期通报。市物业指导中心通过“武汉市物业管

理综合信息系统”，协助各区房管部门做好项目清理和备案

资料上传工作，市房产信息中心根据工作需要，及时调整“武

汉市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及时解决系统出现的问题。

市房产测绘中心配合做好相关基础数据采集工作。 

老旧住宅区需要实施物业管理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

民政府应当在征求老旧住宅区业主意见后，划分物业管理区

域，并向区房管部门申请办理物业管理区域、物业服务合同

等备案。 



 

 

国有企业职工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应当按照

有关规定申请办理物业管理区域、物业服务合同等备案。 

其他物业管理项目，各区可以参照本通知执行。 

本通知自 2022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 5年。 

 

附件：1.物业管理区域备案流程 

2.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备案流程 

3.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流程 

4.物业承接查验备案流程 

5.物业服务合同备案流程 

 

 

                      市住房保障和房屋管理局 

                               2022年 6 月 20日 

 

 

 

 

 

 



 

 

附件 1 

物业管理区域备案流程 
 

一、办理主体：建设单位及其他单位 

二、办理时点：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或商品房现售备案

前 

三、办理时限：一个工作日 

四、办理程序： 

（一）申请 

1.确定物业管理区域划分方案； 

2.登陆“武汉市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填写物业管

理区域划分相关信息，扫描上传相关资料（包括建设工程规

划总平面图、物业管理区域图、其他资料）； 

3.在系统中下载打印物业管理区域备案申请表； 

4.携备案申请资料报项目所在地区房管部门申请办理

物业管理区域备案手续； 

5.备案申请资料包括： 

序

号 
资料内容 原件/复印件 是否盖章 

数

量 
备注 

1 
武汉市物业管理区域

备案申请表 
原件 盖单位公章 1  

2 
建设工程规划总

平面图 

查验原件 

收复印件 

复印件 

盖单位公章 
1 

老旧住宅区、

“三供一业”

分离移交项

目无需提供 

3 物业管理区域图 原件  1  

4 用地规划红线内 原件 盖单位公章 1 如划分为两



 

 

需划分为两个以

上（含两个）物业

区域的书面说明 

个以上（含两

个）物业区域

的需提供 

5 
法律、法规和规章

规定的其他材料 
    

（二）受理 

1.查看申请人提交备案要件是否齐全； 

2.查看武汉市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备案信息是否完

整录入； 

3.区房管部门受理备案申请，向申请人出具《武汉市物

业管理区域划分备案申请受理通知书》；资料不齐全的，在

《武汉市物业管理区域划分备案申请受理通知书》上填写补

正事项，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三）备案 

申请资料齐全、武汉市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物业管理

区域备案信息录入准确的，出具《武汉市物业管理区域备案

证明》。 

 

 

 

 



 

 

附件 2 

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备案流程 
 

一、办理主体：建设单位 

二、办理时点：招标人发布招标公告或发出投标邀请书

的十日前 

三、办理时限：三个工作日 

四、办理程序： 

（一）申请 

1.登陆“武汉市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填写前期物

业招标相关信息，扫描上传相关资料（包括招标公告或投标

邀请书、招标文件、其他资料）；  

2.在系统中下载打印《武汉市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备案申

请表》； 

3.携备案申请资料报项目所在地区房管部门申请办理

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备案手续； 

4.备案申请资料包括： 

序号 资料内容 原件/复印件 是否盖章 数量 

1 
武汉市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备

案申请表 
原件 盖单位公章 1 

2 招标公告或投标邀请书 原件 盖单位公章 1 

3 招标文件 原件 盖单位公章 1 

4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1 

（二）受理 

1.查看申请人提交备案要件是否齐全； 

2.查看武汉市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备案信息是否完



 

 

整录入； 

3.区房管部门受理备案申请，向申请人出具《武汉市前

期物业管理招标备案申请受理通知书》；资料不齐全的，在

《武汉市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备案申请受理通知书》上填写补

正事项，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三）备案 

申请资料齐全、武汉市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前期物业

管理招标备案信息录入准确的，出具《武汉市前期物业管理

招标备案证明》。 

 

 

 

 

 

 

 

 



 

 

附件 3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流程 
 

一、办理主体：建设单位 

二、办理时点：建设单位与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签订前

期物业服务合同之日起十五日内 

三、办理时限：三个工作日 

四、办理程序： 

（一）申请 

1.登陆“武汉市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填写前期物

业服务合同备案相关信息，扫描上传相关资料（包括评标委

员会的评标报告、中标人的投标文件、中标通知书、前期物

业服务合同、其他资料）； 

2.在系统中下载打印《武汉市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申

请表》； 

3.携备案申请资料报项目所在地区房管部门申请办理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手续； 

4.备案申请资料包括： 

序号 资料内容 原件/复印件 是否盖章 数量 

1 武汉市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申请表 原件 盖单位公章 1 

2 评标委员会的评标报告 原件  1 

3 中标人的投标文件 原件  1 

4 中标通知书 原件  1 

5 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原件  1 

6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二）受理 

1.查看申请人提交备案要件是否齐全； 

2.查看武汉市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备案信息是否完

整录入； 

3.区房管部门受理备案申请，向申请人出具《武汉市前

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申请受理通知书》；资料不齐全的，在

《武汉市前期物业服务合同备案申请受理通知书》上填写补

正事项，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三）备案 

申请资料齐全、武汉市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前期物业

服务合同备案信息录入准确的，出具《武汉市前期物业服务

合同备案证明》。 

 

 

 

 

 



 

 

附件 4 

物业承接查验备案流程 
 

一、办理主体：前期物业服务企业 

二、办理时点：自物业承接查验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内 

三、办理时限：三个工作日 

四、办理程序： 

（一）申请 

1.登陆“武汉市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填写物业承

接查验相关信息；扫描上传相关资料（包括物业承接查验协

议、建设单位移交资料清单、查验记录、交接记录、其他资

料）；  

2.在系统中下载打印《武汉市物业承接查验备案申请

表》； 

3.携备案申请资料报项目所在地区房管部门申请办理

物业承接查验备案手续； 

4.备案申请资料包括： 

序号 资料内容 原件/复印件 是否盖章 数量 

1 
武汉市物业承接查验备案申请表

（含承诺书） 
原件 盖单位公章 1 

2 物业承接查验协议 
查验原件 
收复印件 

复印件 
盖单位公章 

1 

3 建设单位移交资料清单 
查验原件 
收复印件 

复印件 
盖单位公章 

1 

4 查验记录 
查验原件 
收复印件 

复印件 
盖单位公章 

1 

5 交接记录 
查验原件 
收复印件 

复印件 
盖单位公章 

1 

6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材料    



 

 

（二）受理 

1.查看申请人提交备案要件是否齐全； 

2.查看武汉市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备案信息是否完

整录入； 

    3.区房管部门受理备案申请，向申请人出具《武汉市物

业承接查验备案申请受理通知书》；资料不齐全的，在《武

汉市物业承接查验备案申请受理通知书》上填写补正事项，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三）备案 

申请资料齐全、武汉市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物业承接

查验备案信息录入准确的，出具《武汉市物业承接查验备案

证明》。 

 

 

 

 

 

 

 

 

 

 

 



 

 

附件 5 

物业服务合同备案流程 
 

一、办理主体：物业服务企业 

二、办理时点：自物业服务合同签订之日起十五日内 

三、办理时限：一个工作日 

四、办理程序： 

（一）申请 

1.登陆“武汉市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填写物业服

务合同备案相关信息；扫描上传相关资料（包括物业服务合

同、业主表决结果及决议、其他资料）； 

2.在系统中下载打印《武汉市物业服务合同备案申请

表》； 

3.携备案申请资料报项目所在地区房管部门申请办理

物业服务合同备案手续； 

4.备案申请资料包括： 

序号 资料内容 原件/复印件 是否盖章 数量 

1 武汉市物业服务合同备案申请表 原件 盖单位公章 1 

2 物业服务合同 原件  1 

3 业主表决结果及决议  
查验原件 

收复印件 

复印件盖业主

委员会公章 
1 

4 
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

材料 
   

（二）受理 

1.查看申请人提交备案要件是否齐全； 



 

 

2.查看武汉市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备案信息是否完

整录入； 

3.区房管部门受理备案申请，向申请人出具《武汉市物

业服务合同备案申请受理通知书》；资料不齐全的，在《武

汉市物业服务合同备案申请受理通知书》上填写补正事项，

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三）备案 

申请资料齐全、武汉市物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物业服务

合同备案信息录入准确的，出具《武汉市物业服务合同备案

证明》。 
 


